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

解  读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建金〔2022〕45号)精神，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助企纾困力度，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缴存人共同渡过难关，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定《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实施时限暂定至2022年12月31日。现将有关政策作如下解读：

一、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后，提供加盖公章的《因疫情影响住房公积金缓缴申请表》和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形成的决议，可向缴存地管理部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间，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缓缴期满后，企业应当恢复缴存，并对缓缴期内的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

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缴存人，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一）申请范围

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人员、隔离人员、隔离观察人员、一线医务人员、疫情防控人员、受疫情影响失去收入来源人员。
提供材料

1.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

2.《因疫情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申请表》；
3.对于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者隔离（指医学隔离）人员，需提供本人的医院证明；对于因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需提供所在社区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对于一线医务人员等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证明；对于受疫情影响失去收入来源人员，需提供工作单位或者所在社区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审核

逾期贷款事项处理由管理部受理并审核。

（四）后续处理

不作逾期处理期满后，借款人应当归还全部应还未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正常履行还款义务。

三、缴存职工租房提取额度由原来每月1500元提高至每月1800元。申请人需提供身份证、婚姻证明、缴存地无房证明、一类银行卡，向管理部申请业务办理。

四、提高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暂不调整。在聊城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普通自住住房，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单缴存职工最高贷款额度由24万元提高至27万元，双缴存职工最高贷款额度由40万元提高至45万元。

五、为满足异地缴存职工购房需求，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时，取消户籍限制，享有与我市缴存职工同等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权益。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住房公积金楼盘项目准入合作的，取消楼盘准入建设进度要求，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后，持原所需楼盘准入材料，即可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准入手续。
  如果您对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有疑问或意见建议，请拨打住房公积金服务电话：0635-12329。

附件: 1.《因疫情影响住房公积金缓缴申请表》

2.《因疫情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申请表》
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6月2日
附件1

因疫情影响住房公积金缓缴申请表
	单位全称
	
	公积金单位帐户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经办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缴至年月
	

	月缴人数
	
	缴存比例
	%
	月缴存额
	

	申请项目
	□缓缴住房公积金

	申请期限
	自     　年     月至　   年     月

	申

请

原

因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职职代会或工会意见
	本单位于        年   月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会），      人参加会议，讨论通过以上申请事项。会议召开和表决等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相关规定。（会议决议附后）

工会主席签名： 　　　    职代会或工会公章：　              年  月  日

	公积金审批意见
	经办人：                  管理部主任意见：

管理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因疫情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申请表

   编号：
	申请人姓名： 
	合同编号：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原因： □新冠肺炎治疗人员 □隔离人员 □隔离观察人员

□一线医务人员 □疫情防控人员 □受疫情影响失去收入来源人员

	情况说明

（请根据申请原因具体说明）
本人因                        ，不能正常偿还2022年     月至2022年    月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申请对上述期间不作逾期处理。
本人保证，上述期间到期后，一次性足额归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恢复正常履行还款义务。如仍有逾期，按原贷款规定及合同约定处理。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初审人意见：
年    月    日
	业务复审人意见：

年    月    日

	管理部主任意见：                                                 
年    月    日                                 




